
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總說明 

  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於 107年 3月 30日訂定發布，後經檢討

實務運作情形及徵詢外界意見，部分內容應予修正，以利專利舉發案件

聽證程序之進行。茲就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放寬當事人申請辦理聽證無須對造當事人同意之程序 

考量舉發案兩造當事人地位平等，又辦理聽證有釐清事實、減少行

政救濟程序之實益，爰刪除「經對造當事人同意」之規範。再者，

依當事人申請辦理聽證有無必要，仍有「本局認有舉辦聽證之必要

時辦理」之機制把關，爰予修正。(修正規定第 3.1點) 

二、刪除各類申請表單以附件方式之規定 

現行本局各類申請表單均可直接於官網下載使用，關於聽證的 3 個

申請表亦同，因此，參照本局多數法規、命令的作法，爰刪除附件

之規定。(修正規定第 3.1點、第 6.3點、第 6.5點及第 13.1點) 

三、增列當事人提出相關申請後，本局後續處理方式 

當事人提出改期、不公開等的申請時，明訂本局之應作為事項。(修

正規定第 6.3點及第 6.4點) 

四、增列當事人續提文件之類型 

聽證之辦理原則，為書證已臻齊備後，為釐清相關事實之行政作為，

並無賦予當事人再提理由或證據，遂將可續提之文件內容限縮至現

有資料之補充或聽證陳述書。(修正規定第 6.1之(6)點、第 8之(1)

點及第 9.9點) 

五、其他事項 

(一)增列當事人若認審查人員有法定應迴避事由，可於聽證前即行

申請。(修正規定第 6.7點) 

(二)增列當事人若逾時出席聽證，主持人視情況仍得允許參加之規

定。(修正規定第 8之(7)點) 

(三)文字及項號修正。(修正規定第 8之(8)點至第(12)點、第 13.2

點) 

  



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1系爭舉發案之當事人

，認有與對造當事人

進行相互詢答或對證

人或鑑定人提問之必

要，應檢附申請書並

載明具體理由申請聽

證，經本局認有舉辦

聽證之必要時辦理。 

3.1系爭舉發案之當事人

，認有與對造當事人

進行相互詢答或對證

人或鑑定人提問之必

要，得以申請書(參本

局公告之申請書表，

如附件1)附具理由申

請舉行聽證，經對造

當事人同意且本局認

有舉辦聽證必要時辦

理。 

一、「專利舉發案件聽證申

請書」可直接至本局

官網\專利\舉發案件

聽證專區下載使用，

，爰刪除附件之規定。 

二、考量舉發案兩造當事

人地位平等，又聽證

之辦理有釐清事實、

減少行政救濟程序之

實益，爰刪除「經對

造當事人同意」之規

範。 

三、依當事人申請辦理聽

證，有無必要舉辦，

尚有「本局認有舉辦

聽證之必要時辦理」

之機制把關，亦可避

免任何無具體理由或

意圖延滯審查之情事

，爰刪除「經對造當

事人同意」之規範。 

6.1舉行聽證期日30日前

，應以書面記載下列

事項通知當事人，並

於本局辦公處所或網

站公告之。 

(1)聽證之事由及依

據。 

(2)當事人之姓名或

名稱。 

(3)聽證之期日及場

所。 

(4)聽證之主要程序。 

6.1舉行聽證期日30日前

，應以書面記載下列

事項通知當事人，並

於本局辦公處所或網

站公告之。 

(1)聽證之事由及依

據。 

(2)當事人之姓名或

名稱。 

(3)聽證之期日及場

所。 

(4)聽證之主要程序。 

按聽證之辦理原則係為書

證已臻齊備後，為釐清相

關事實之行政作為，故聽

證舉行時，不宜再提出新

證據或更正申請等，致有

延滯審查之虞者，爰將第

(6)項規定之「提出證據」

文字予以刪除，並明確限

定聽證時不得提出新的攻

擊防禦方法。 



(5)當事人得選任代

理人。 

(6) 當 事 人 於 聽 證

時，僅得陳述意

見、不得提出新的

攻擊防禦方法，並

得經主持人同意

後對證人、鑑定

人、其他當事人或

其代理人發問。 

(7)當事人經合法通

知未出席聽證，得

進行一造聽證。 

(8)聽證是否公開或

不公開之理由。 

(5)當事人得選任代

理人。 

(6) 當 事 人 於 聽 證

時，得陳述意見、

提出證據，並得經

主持人同意後對

證人、鑑定人、其

他當事人或其代

理人發問。 

(7)當事人經合法通

知未出席聽證，得

進行一造聽證。 

(8)聽證是否公開或

不公開之理由。 

6.3當事人申請改期，應於

已定之聽證期日10日

前，檢附申請書並載

明具體理由提出申請

，其有正當事由者，

本局得同意並通知改

期舉行聽證；如無正

當事由者，本局將通

知如期進行聽證。 

6.3當事人申請改期，至遲

應於已定之聽證期日

10日前，以書面或電

子文件附具理由提出

申請(如附件4)，其有

正當事由者，本局得

同意改期舉行聽證。 

一、附件刪除，修正理由

同3.1第一項說明。 

二、酌修文字，並增訂申

請人如無正當事由而

申請改期之處理原則

。 

6.4當事人認為聽證程序

之公開顯然有違背公

益之虞，或對當事人

利益有造成重大損害

之虞者，應於收到聽

證通知後10日內，檢

附申請書並載明具體

理由提出申請聽證程

序不公開。其有正當

事由者，本局得同意

並通知聽證程序不公

開；如無正當事由者

，本局將通知聽證程

序仍應公開。 

6.4當事人認為聽證程序

之公開顯然有違背公

益之虞，或對當事人

利益有造成重大損害

之虞者，應於收到聽

證通知後10日內附具

理由以書面或電子文

件提出申請聽證程序

不公開。 

酌修文字，另為避免聽證

當事人濫用此一程序，爰

參照 6.3規定，設有審核

機制，增訂「其有正當事

由者，本局得同意聽證程

序不公開；如無正當事由

者，本局將通知聽證程序

仍應公開」等文字內容。 



6.5利害關係人擬列席聽

證者，應於聽證公告

後20日內，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提出列席聽

證申請。 

6.5利害關係人擬列席聽

證者，應於聽證公告

後20日內，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向本局提出

列席聽證申請書(如

附件2)。 

附件刪除，修正理由同 3.1

第一項說明。另酌修文

字。 

6.7當事人認為審查人員

有法定迴避事由者，

應於收到聽證通知後

10日內，檢附申請書

並載明具體理由提出

異議。 

 本款新增。聽證通知書已

載有審查人員姓名，是否

有法定應迴避事由，應可

於聽證期日前事先釐清，

爰增訂本款。 

8.聽證主持人職權 

聽證主持人應本中

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

證。主持人於聽證時，

得行使下列職權： 

(1)就事實或法律問

題，詢問當事人、

其他到場人。 

(2)依職權或當事人

之申請，委託相關

機關為必要之調

查。 

(3)通知證人或鑑定

人到場。 

(4)依職權或申請，通

知或允許利害關

係人參加聽證。 

(5)許可當事人及其

他到場人之發問

或發言。 

(6)為避免延滯程序

之進行，禁止當事

人或其他到場之

人發言；有妨礙程

序進行而情節重

大者，並得命其退

8.聽證主持人職權 

聽證主持人應本中

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

證。主持人於聽證時，

得行使下列職權： 

(1)就事實或法律問

題，詢問當事人、

其他到場人，或促

其提出證據。 

(2)依職權或當事人

之申請，委託相關

機關為必要之調

查。 

(3)通知證人或鑑定

人到場。 

(4)依職權或申請，通

知或允許利害關

係人參加聽證。 

(5)許可當事人及其

他到場人之發問

或發言。 

(6)為避免延滯程序

之進行，禁止當事

人或其他到場之

人發言；有妨礙程

序進行而情節重

一、第(1)項刪除「或促其

提出證據」等文字，

其修正理由同6.1第

(6)項。 

二、增訂第(7)項。按聽證

之目的，除提供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主要亦為釐清案情，

倘因當事人逾時而否

准其出席聽證說明，

致無法釐清案情，將

失舉辦聽證之實益，

爰增訂第(7)項，經主

持人認有釐清案情之

必要者，得准予出席

聽證，以達舉發審查

經濟效益。 

三、第(11)項增訂改期之

選項。 

四、第(7)項以後標題順次

遞延。  

 



場。 

(7)當事人逾時出席

聽證，應不准出席

聽證，但經主持人

認有釐清案情之

必要時，得准予出

席聽證。 

(8)當事人無故缺席

時，逕行開始、延

期或終結聽證。 

(9)當事人曾於預備

聽證中提出有關

文書者，得以其所

載內容視為陳述。 

(10)認為有必要時，

於聽證期日結束

前，決定繼續聽證

之期日及場所。 

(11)如遇天災或其他

事 故 不 能 聽 證

時，得依職權或當

事人之申請，通知

中止或改期聽證。 

(12)採取其他為順利

進行聽證所必要

之措施。 

大者，並得命其退

場。 

(7)當事人無故缺席

時，逕行開始、延

期或終結聽證。 

(8)當事人曾於預備

聽證中提出有關

文書者，得以其所

載內容視為陳述。 

(9)認為有必要時，於

聽 證 期 日 結 束

前，決定繼續聽證

之期日及場所。 

(10)如遇天災或其他

事 故 不 能 聽 證

時，得依職權或當

事人之申請，中止

聽證。 

(11)採取其他為順利

進行聽證所必要

之措施。 

9.9當事人依第4點續提之

有關文件，應限於現

有資料之補充或聽證

陳述書，並應於聽證

期日10日前，以書面

提出，並同時送交對

造當事人。 

9.9當事人如欲提出理由

或證據，應於聽證通

知送達後10日內以書

面提出，並同時自行

送交對造當事人。 

一、明確限定方案第4點可

續提文件的內容。 

二、按聽證之辦理原則，

係為書證已臻齊備後

，為釐清相關事實之

行政作為，無賦予當

事人再提理由或證據

，而致延滯審查之必

要。遂將可續提之文

件內容限縮至現有資

料之補充或聽證陳述

書。 



三、為俾利兩造當事人充

分準備聽證陳述內容

，亦將續提文件之期

間予以延後修正。 

13.1申請旁聽者，應於聽

證期日前10日內，向

本局提出旁聽聽證申

請。 

13.1一般民眾擬旁聽聽證

者，請於聽證期日前

10日內，向本局提出

旁聽聽證申請書(如

附件3)。 

現行旁聽聽證之申請，係

以網路報名方式為之，不

生書面申請書之問題，爰

刪除相關文字。 

13.2申請旁聽者，依申請

之順序准許，並以設

置之旁聽席位為限。 

13.2旁聽依申請書到局之

先後依序准許，數量

視聽證場地席位而定

。 

修正理由同 13.1之說明。 

 


